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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廖芝宜 分機2405  

案由：為本府工務局函請修正「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

證金收費標準」（下稱本標準）案，業經審查完竣，謹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工務局一０八年三月十三日北市工授新字第一０八

三０二三０七三號函略以： 

（一）本標準係依臺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自

治條例）第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茲因本自治條例修

正案業經本府於一０八年一月四日修正公布，已刪除

應繳保證金之規定，並授權訂定各項費用之繳費期

限，爰配合修正本標準名稱及相關條文。又為避免申

請人取得許可證後無故未施作及任意申辦許可證變更

或展延工期續行施工，增訂加收許可規費之規定。另

本府前提供申請人減收百分之五十之道路修復費優

惠，現檢討調整優惠費率幅度，以維道路基金財務收

支平衡，爰擬具本標準修正案。 

（二）本標準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名稱：配合保證金之刪除，修正本標準名稱為

「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收費標準」。 

2、修正條文第一條：配合本自治條例第四條項次調整修

正文字並增訂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3、修正條文第二條：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修正本

條但書規定。 

4、修正條文第三條：配合本自治條例第二條用詞定義，

修正「管線機構」為「管線機關(構)」。 

5、修正條文第四條：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次

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定內容，爰修正各

條文款次之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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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增修正條文第五條：明定申請人繳納許可規費及修

復費之時程。 

7、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為現行條文第五條移列，並

新增第二項加收許可規費之規定。 

8、修正條文第七條：為現行條文第六條移列，並配合本

自治條例用語修正文字。依道路寛度調整第二項各款

內容，並檢討調整減收應繳納修復費之優惠費率幅

度。 

9、修正條文第八條及第九條：為現行條文第七條及第十

條移列，條文未修正。 

10、配合本自治條例已刪除應繳保證金之規定，刪除現行

條文第八條及第九條。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

容之必要者。二 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條

正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就修正條文第五條部

分，調整為依申請人類別予以敘明及就其餘本府工務局

修正條文及修正說明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本府工務局修正本標準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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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修正「臺北市道路挖掘各項費用及保證金收費標準」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工務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工務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

務第二科修正

說明 

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

各項費用收費標

準 

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

各項費用收費標

準 

名稱：臺北市道路挖掘

各項費用及保證

金收費標準 

名稱配合本臺北市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

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已刪除

應繳保證金之規

定，爰修正名稱。 

修正說明酌作

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
費法第十條第一

項及臺北市道路

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第四

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
費法第十條第一

項及臺北市道路

挖掘管理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第四

條第六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臺
北市道路挖掘管

理自治條例（以

下簡稱本自治條
例）第四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按本自治條例所收
取之費用為許可規

費及修復費，其中

許可規費為行政規
費，爰增訂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亦為

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及配合本自治條例

第四條項次調整修

正文字。 

修正說明酌作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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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但山

區道路及堤內水

防道路之主管機
關分別為本府工

務局大地工程處

及本府工務局水
利工程處。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但山

區道路及堤內水

防道路之主管機
關分別為本府工

務局大地工程處

及本府工務局水
利工程處。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工務局新
建工程處。但產

業道路為本府工

務局大地工程
處。 

配合本自治條例第
三條規定修正主管

機關但書規定。 

修正說明酌作
修正。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

管線挖掘整合，
指管線機關(構)

向主管機關申請

道路挖掘或預先
登錄道路施工需

求，主管機關得

依道路現況、道
路施工之案件數

及其分布情形等

綜合考量後，公
告其他管線機關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

管線挖掘整合，
指管線機關(構)

向主管機關申請

道路挖掘或預先
登錄道路施工需

求，主管機關得

依道路現況、道
路施工之案件數

及其分布情形等

綜合考量後，公
告其他管線機關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

管線挖掘整合，
指管線機構向主

管機關申請道路

挖掘或預先登錄
道路施工需求，

主管機關得依道

路現況、道路施
工之案件數及其

分布情形等綜合

考量後，公告其
他管線機構於指

一、配合本自治條

例第二條用詞
定義，修正將

「管線機構」

修正為「管線
機關(構)」。 

二、將原條文後段

有關參與者應
配合部分，移

列至第二項。 

 

 

修正條文及修

正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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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於指定之時
間與路段範圍共

同參與道路挖

掘，並由參與者
依主管機關核定

整合作業施工期

程及施工方式進
行施工，以減少

道路重複挖掘情

形。 

(構)於指定之時
間與路段範圍共

同參與道路挖

掘，參與者應依
主管機關核定整

合作業施工期程

及施工方式進行
施工，以減少道

路重複挖掘情

形。 

定之時間與路段
範圍共同參與道

路挖掘，參與者

應依主管機關核
定整合作業施工

期程及施工方式

進行施工，以減
少道路重複挖掘

情形。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

本自治條例第四

條第五項規定收
取之各項費用如

下： 

一、道路挖掘許
可規費（以

下簡稱許可

規費）。 

二、道路與交通

管制設施修

復費（以下
簡稱修復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

本標準收取之各

項費用如下： 

一、道路挖掘許

可規費（以

下簡稱許可
規費）。 

二、道路與交通

管制設施修
復費（以下

簡稱修復

費）。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

本標準收取之各

項費用如下： 

一 道路挖掘許

可規費（以

下簡稱許可
規費）。 

二 道路與交通

管制設施修
復費（以下

簡稱修復

費）。 

依行政院現行法制

配合立法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字右
方加具頓號，再接

續規定內容，爰修

正各款之標點符號
於款次與條文間增

加「頓號」。 

修正條文及修

正說明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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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第五條  前條各項費

用，申請人應逐

案於領取道路挖
掘許可證(以下簡

稱許可證)前繳

納。但申請人為
管線機關(構)

者，得於每月之

末日前繳納上月
已領取許可證案

件之許可規費及

上月已核准結案
案件之修復費。 

第五條  本標準各項

費用繳納時程規

定如下： 

一、許可規費：

申請人應逐

案繳納後核
發道路挖掘

許可證(以下

簡 稱 許 可
證)。但管線

機關（構）

得於每月月
底前繳納上

月核准案件

之費用。 

二、修復費：申

請人應逐案

繳納後核發
許可證。但

管 線 機 關

（構）得於
每月月底前

 一、本條新增。 

二、道路挖掘申請

人 概 區 分 為
「一般公司行

號及個人」及

「 管 線 機 關
(構)」等兩大

類，考量「管

線機關(構)」
每年申請挖掘

件數較多，若

採逐案收費再
發證之方式，

須耗費相當之

人力及時間成
本處理繳款等

行政作業，且

修復費收入須
另向國稅局繳

納營業稅。況

而 管 線 機 關
（構）於施工

一、經電洽工

務局據表

示，修正
條文各款

所稱「核

發許可證
」係指「

申請人領

取許可證
」、「每月

月底前」

係指「每
月之末日

前」，又

申請人原
則需完成

許可規費

及修復費
二種費用

之繳納後

，始得領
取道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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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上月核
准結案案件

之費用。 

時，常因配合
現況須另辦理

變更挖掘長度

及修復銑鋪面
積，導致修復

費金額變動而

須辦理退費或
補繳費用，致

主管機關亦須

另向國稅局函
文申退或補納

所繳納之營業

稅，相關作業
時程冗長且不

斷重複，耗費

龐 大 行 政 資
源。故檢討修

正「管線機關

(構)」得先行

領發證採事後

繳納方式辦理

「一般公司行
號及個人」仍

掘許可證
，為免誤

解僅繳納

任一種費
用即得領

取道路挖

掘許可證
，爰按前

述意旨修

正條文，
以期明確

。 

二、修正說明
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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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逐案繳納
費用後始領發

證。 

第六條  許可規費每
件新臺幣（以下

同）八百元。但

申請人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第五款

規定申請道路挖
掘，每件加一倍

計收。 

申請人經核
准挖掘道路後，

申請變更原許可

內容或續行施工
者，除係因主管

機關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四條規定
管制道路挖掘所

致外，自第二次

申請變更或續行
施工起，每件按

第六條  許可規費每
件新臺幣（以下

同）八百元。但

申請人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三條第

一項但書第五款

規定申請道路挖
掘，每件加一倍

計收。 

申請人取得
許可證後，除經

主管機關依本自

治條例第十四條
規定管制道路挖

掘外，申請變更

或續行施工，自
第二次起每件按

次依前項規定計

收許可規費。 

第五條  許可規費每
件新臺幣（以下

同）八百元。但

申請人依本自治
條例第十一條第

一項但書第五款

規定申請道路挖
掘，每件加一倍

計收。 

 
 

一、條次遞改，第
一項為原條文

所移列，後段

配合本自治條
例條次調整修

正文字。 

二、新增訂第二
項，為避免申

請人取得許可

證後無故未施
作及任意申辦

許可證變更或

展延工期續行
施工，故增訂

加收許可規費

之規定。惟考
量申請人於取

得許可證後，

除自行變更設
計或續行施工

一、修正條文
第二項「

申請人取

得許可證
後……申

請變更或

續行施工
」等文字

，參照修

正條文第
八條體例

，修正為

「申請人
經核准挖

掘道路後

，申請變
更原許可

內容或續

行施工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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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依前項規定計
收許可規費。 

外，因存有在
受有天候、地

下障礙物、居

民抗爭或配合
當地住戶、里

長要求…等客

觀環境不可預
期之因素，致

需變更原申請

許可內容，故
明訂每一申請

案件，自於第

二次變更起視
為新申請案

件，每件按次

依前項規定計
收許可規費。

另申請人於申

請核准施工範

圍及期間，如

遇主管機關依

本自治條例第
十四條管制道

二、另修正條
文第二項

「依前項

規定計收
許可規費

」，經電

洽新工處
據表示，

係包含第

六條第一
項但書情

形，併予

陳明。 
三、修正說明

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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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挖掘，致需
辦理變更，屬

配合主管機關

要求變更許
可，當次規費

應予免收。 

第七條  修復費按道
路修復面積依主

管機關核定之修

復費單價計收。
但經主管機關核

准由申請人依規

定之方式自行修
復者，得免予計

收。 

前項道路修
復面積之計算方

式如下： 

一、道路寬度超
過八公尺

者： 

（一）挖掘寬度超
過六點四公

第七條  修復費按道
路修復面積依主

管機關核定之修

復費單價計收。
但經主管機關核

准由申請人依規

定之方式自行修
復者，得免予計

收。 

前項道路修
復面積之計算方

式如下： 

一、道路寬度超
過八公尺

者： 

（一）挖掘寬度超
過六點四公

第六條  修復費按道
路修復銑鋪面積

依主管機關核定

之修復費單價計
收。但經主管機

關核准由申請人

依規定之方式自
行修復者，得免

予計收。 

前項道路修
復銑鋪面積之計

算方式如下： 

一  挖掘寬度超
過六點四公

尺，且道路

寬度超過八
公尺者，依

一、條次遞改及文
字修正。 

二、配合本自治條

例第五條修正
規定，刪除第

一項及第二項

「銑鋪」、「瀝
青」等文字。 

三、依行政院現行

法制配合立法
體例，爰於條

文第二項及三

項各款次後與
條文間增加具

「頓號」。 

四、依道路寬度修
正第二項各款

一、依修正條
文內容增

列修正說

明二。 
二、按新工處

承辦人電

子郵件提
供之修正

條文第七

條第二項
第二款之

修正立法

說明，增
列修正說

明四，並

修正該款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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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依實際
挖掘寬度乘

以核准挖掘

長度。 

（二）挖掘寬度在

六點四公尺

以下，超過
三點二公

尺，以六點

四公尺乘以
核准挖掘長

度。 

（三）挖掘寬度在
三點二公尺

以下，以三

點二公尺乘
以核准挖掘

長度。 

二、道路寬度在

八公尺以下

者，以六點

四公尺乘以
核准挖掘長

尺，依實際
挖掘寬度乘

以核准挖掘

長度。 

（二）挖掘寬度在

六點四公尺

以下，超過
三點二公

尺，以六點

四公尺乘以
核准挖掘長

度。 

（三）挖掘寬度在
三點二公尺

以下，以三

點二公尺乘
以核准挖掘

長度。 

二、道路寬度在

八公尺以下

者，以六點

四公尺或路
面全寬度乘

實際挖掘寬
度乘以核准

挖掘長度。 

二  挖掘寬度在
六點四公尺

以下，超過

三點二公
尺，且道路

寬度超過八

公尺者，以
六點四公尺

乘以核准挖

掘長度。 
三  挖掘寬度在

三點二公尺

以下，且道
路寬度超過

八公尺者，

以三點二公

尺乘以核准

挖掘長度。 

四  挖掘寬度在
六點四公尺

次及文字。另
查本市八公尺

以下道路係全

路寬路面修復
為原則，唯前

揭道路常有路

寬不一或漸變
之情形，導致

計算修復費時

無法確定單一
路面寬度，故

本次修正採原

則以均一寬度
「六點四公

尺」(即道路

寬度八公尺扣
除兩邊側溝寬

度各零點八公

尺)作為計算

依據，但實際

測量路面全寬

度小於六點四
公尺時，則以

三、條文及修
正說明酌

作點次調

整及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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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路面
全寬度小於

六點四公尺

者，依路面
全寬度乘以

核准挖掘長

度。 

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增減
計收或免收應繳

納修復費： 

一、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三條

第一項但書

第五款申請
道路挖掘，

加一倍計

收。  

二、主管機關指

定應進行管

線挖掘整合
之路段，申

以核准挖掘
長度。 

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增減

計收或免收應繳

納修復費： 

一、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三條

第一項但書
第五款申

請，加一倍

計收。  

二、主管機關指

定應進行管

線挖掘整合
之路段，申

請人逾主管

機關公告指

定之時間，

始提出申

請，致延誤
整合作業之

以下，且道
路寬度在八

公尺以下

者，以瀝青
路面全寬度

乘以核准挖

掘長度。 
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得增減
計收或免收應繳

納修復費： 

一  依本自治條
例第十一條

第一項但書

第五款申請
者，加一倍

計收。 

二  主管機關指

定應進行管

線挖掘整合

之路段，申
請人逾主管

實際測量之路
面全寬度作為

計算依據，爰

修正第二項第
二款文字。 

五、修正第三項第

三款及第四款
為減收百分之

二十五，本府

前為推廣申請
人單位參與管

線挖掘整合以

減少道路重複
挖掘情形，提

供申請人減收

百分之五十之
道路修復費優

惠，現配合挖

掘整合成效執

行，檢討調整

優惠費率幅

度，以維持財
務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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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逾主管
機關公告指

定之時間，

始提出申
請，致延誤

整合作業之

進行，加一
倍計收。 

三、配合國家重

要建設或本
府重大施政

有關之管線

工程，減收
百分之二十

五。 

四、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申挖

管溝路徑與

主管機關指

定整合修復

道路範圍重
疊，於路徑

進行，加一
倍計收。 

三、配合國家重

要建設或本
府重大施政

有關之管線

工程，減收
百分之二十

五。 

四、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申挖

管溝路徑與
主管機關指

定整合修復

道路範圍重
疊，於路徑

重疊部分，

減收百分之

二十五。 

五、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挖掘

機關公告指
定之時間，

始提出申

請，致延誤
整合作業之

進行者，加

一倍計收。 
三  配合國家重

要建設或本

府重大施政
有關之管線

工程，減收

百分之五
十。 

四  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申挖

管溝路徑與

主管機關指

定整合修復

道路範圍重

疊者，於路
徑重疊部

爰一併修正有
第三項第三款

及第四款情形

者，減收百分
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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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部分，
減收百分之

二十五。 

五、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挖掘

管溝路徑與
主管機關指

定挖掘管溝

路徑重疊，
且可由主管

機關指定之

申請人一次
完成管溝挖

掘修復，得

免收路徑重
疊部分之修

復費。 

管溝路徑與
主管機關指

定挖掘管溝

路徑重疊，
且可由主管

機關指定之

申請人一次
完成管溝挖

掘修復，得

免收路徑重
疊部分之修

復費。 

分，減收百
分之五十。 

五  申請人參與

管線挖掘整
合，其挖掘

管溝路徑與

主管機關指
定挖掘管溝

路徑重疊，

且可由主管
機關指定之

申請人一次

完成管溝挖
掘修復者，

得免收重疊

路徑之修復
費。 

第八條  申請人經核
准挖掘道路後辦

理變更設計者，

其修復費應按核
准變更部分核算

第八條  申請人經核
准挖掘道路後辦

理變更設計者，

其修復費應按核
准變更部分核算

第七條  申請人經核
准挖掘道路後辦

理變更設計者，

其修復費應按核
准變更部分核算

條次遞改。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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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繳或退還。 補繳或退還。 補繳或退還。 

  第八條  道路挖掘保

證金，按核准挖

掘面積每平方公
尺一百五十元計

收。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免予
計收： 

一  申請人為本

府所屬機關
（構）及學

校。 

二  道路挖掘保
證金未達一

萬元。 

一、刪除本條文。 

二、配合本自治條

例已刪除應繳
保證金之規

定。 

未修正。 

 

 

 

 

第九條  道路挖掘保

證金除依本自治
條例規定應予扣

抵者外，於保固

期限屆滿經主管
機關查無待解決

事項，申請人得

檢附相關資料，

一、刪除本條文。 

二、配合本自治條
例已刪除應繳

保證金之規

定。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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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無息退還。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條次遞改。 未修正。 



 

 17 

 


